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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採購稽核作業分級管制要點 

104年 2月 9日府採稽字第 1040036811號函發布 

一、 為使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之採購人員

致力於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及確保採

購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府採購稽核作業分級管制之分類，係針對稽核所見缺失，依

案件性質、廠商資格、採購規格、招標文件、公告、履約、驗

收、預算金額及其他各階段作業等，以年度為評核期程，評核

結果分為綠燈級、黃燈級、紅燈級三大類。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為紅燈級機關： 

﹙一﹚ 據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缺失態樣達五項以上。 

﹙二﹚ 辦理適用最有利標，未先行檢討確有不宜採最低標而宜採

最有利標決標之具體事實及理由，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定或未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三﹚ 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組成不符規定，或未成立工作小組。 

﹙四﹚ 採限制性招標未由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

明符合各款之情形，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五﹚ 個案無統包之適用，逕以統包方式辦理，有濫用之虞或前

置作業草率，未確實評估。 

﹙六﹚ 規格限制競爭，情節重大有具體事實。 

﹙七﹚ 廠商資格限制競爭，情節重大有具體事實。 

﹙八﹚ 其他違反政府採購法令，情節重大有具體事實。 

﹙九﹚ 一般性缺失項目達十項以上。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為黃燈級機關： 

﹙一﹚ 據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缺失態樣達三項以上。 

﹙二﹚ 採最有利標決標，於評定最有利標後要求廠商減價或再洽

廠商議價。 

﹙三﹚ 混淆適用與準用最有利標之辦理程序。 

﹙四﹚ 對於同分、同商數、同名次之處理方式違反採購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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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價格納入評分者，其所占總滿分之比率低於百分之二十或

逾百分之五十或簡報比率逾百分之二十。 

﹙六﹚ 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視為棄權。 

﹙七﹚ 議價案未參考廠商報價或估價單訂定底價。 

﹙八﹚ 未考慮資格文件之性質而規定廠商投標時須檢附正本。 

﹙九﹚ 廠商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未依「依政府採購法第五

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

辦理。 

﹙十﹚ 以不具專業採購能力或經驗之人員辦理採購。 

﹙十一﹚ 一般性缺失項目五至九項。 

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為綠燈級機關： 

﹙一﹚ 一般性缺失四項以下。 

﹙二﹚ 評核結果無缺失。 

六、 評核期程內評核結果無違反採購法規且無延宕採購效率或品質

有顯著進步或相關事由，經本府採購稽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會議決議應予獎勵之機關，採購人員及其主管建議嘉獎一次或

二次。 

七、 評核期程內評核結果二次列為綠燈級機關，採購人員及其主管

建議嘉獎一次。 

八、 評核結果列為黃燈級機關，強制採購人員或採購主管參加主管

機關委辦之採購專業人員訓練或本小組舉辦之講習會，並列入

年終考評。 

九、 紅燈級機關應列為複查重點，並列入以下精進措施： 

﹙一﹚ 第一次：強制採購人員或採購主管參加主管機關委辦之採

購專業人員訓練或本小組舉辦之講習會。 

﹙二﹚ 第二次：經複查結果，相同缺失未改善且仍列為紅燈級機

關，予以書面警告一次。 

﹙三﹚ 第三次：經再次複查，連續三次列為紅燈級機關，缺失情

形仍未積極改善者，要求其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應至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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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進行專案報告，針對缺失事項提列具體改善辦法。 

﹙四﹚ 第四次：稽核結果連續四次列為紅燈級機關，採購相關人

員建議申誡一次或二次。 

十、 分級結果按季公告於本小組網頁。 


